B OF IR ey C e
114# B ¥ 373 511855

R TR
A & SRR

au =+ Z
ll“ i A 1,4‘

e
tR it
H2n ALY R e Ff
I
7 %,

47 %
JAFEARES FEATE S R RAE ARALBET 4p
FriE 3 % 000000000055 e & 2 posed®113£97 250 & iz 3 %
113003619055 7 Af - %0 FeAx (7 5e3isn > At 114272 300 3
R S 0 e
ER

B2 2ZFHT o

FE R ATA N4, 0007d R fE
e E- X

- S RRAEEI R FIRFEEF1040E 1% 198 F 22T i
P FHFEARARZEE D UFEFAFRERG - FE R
Fro e TAFE > U 3 ARGy - FEEER C
F) AR e BT ATE R (T ) 1505 T 2 F g
Houipd 2 B I F I RS A W ErER
%%Pﬁ&ﬁ;ﬁi\/«*@»B AFEE Y B ERR T AR

o EPRTRARE o Mk S F R E e i

EI

N

;
™ (ﬂ} ;O

pa}

&:

Iy
¢

H-‘C’&T
A

A

PR P‘ﬁﬁwﬂTﬁ’w‘m&MDﬁQcmﬂWO
THAE I E) B P ERER R S
o }%‘(,:" ’m‘«}gk I_:_i. ,ir_]:,t,J\ ZL;\?KJ
R A EE BT B E AR

A% ~
DI AT SN . FX
7{—22‘ ‘7]~ ’ ,5’ q_'—g /2'!{ é‘,\ ;’}'5-7/_?5_& E\: KK\I’FF‘JL

-

-
O

P TR

e
o
& = N

\\-{-_
3«%

ot
S
a3
ha

. =h
> 23
Y~
e W AW

NYRNZ
7
7

ﬂJ \_H;:

Y

pa
>

»
~



i RAIIIELIO? 6P ¢ ¥k S mHiras L 5 o ¥
2 t2PReETiEs OOFE05Ll® (7 f X
ijﬁ’) P A A TIIEL02 11 P 4208 o A 2 30113437 29
PRI L L RRE N AL IR S G

113&4’J 200 FreEt 3 5113007432750 &3 2 MUE R R o
B3 113#5 6p M wAR > AL IR LT A 3 b
FERSYHRIFEE 7 3 e PRS-V S A I L T
FyE (TASPIRR Y PEE) F3EE WA E LA E
FEEIREEARY PR (THBREARY PR ) F40F
2R T A IZQ'FK'FF L EERT9E % ]Iy EOCERAH mw&ﬁ‘,‘gﬂ
"L%ﬂ‘”%“?% R RIE R B 5 Se— Rk (TR
@E_’\-ﬁ‘) 4%3~ Heugr 4 oz o ,'1113417 L 45 ﬁj’@f’é‘"i *
00000000005 ke 2 (T Fln e ) b &~ Fj 48 T2
F30p poi ok 3@*&% AR EIL o RA AR FAIF
B P pR3Rl13#97 25p S i F % 113003619050 775 i
TL(THFRAT) R AL IR AR E G F R
PEEZRY 0 RAELS I RZEF ZPEESIFET R TS UL
TR ELFF MBI BET F o EAEIG
';_ﬂ%“Bhﬁ%i;w%’éwVW@¢%7m+‘2@%%&
WIFRRE o A v A PR o iR FRAT A P TR o

}E{%"‘S/\] :7;"["0]*-;‘3'—_7\:%'—/\;{,"1: 73{%&?‘9‘ y % 3 _:[‘ f‘l' /U/%L ;}’ﬂ ’ ’:’

A 2R

ELCE ST I SRS 2.y T3 T SUE

MRS ERANREF A TR o2 RET]IIIEL0 06 v 4L
FVGREE M AR TR R R RPT AL Sk
LA LR R EEY PR ﬁ?‘“%ﬁ;’* F LIV P
PEEE RETEREFEPELELC AL
FEREY vk o AL E Rt - W 1 H e g
Tk P HRRG AR P A R A Y
FAORERFIEP PP B S AME o YR

HixGdAFpP3 PRE REW 1P EFR-PAST P& E



B kLR o AR A B F LR A R o

R s B FRR A 2355 -
2 \wgﬁﬁ;%g‘%o

v
xwﬁ’,ai WOSBAE AT TP PERI G if R
R e anT 2 d ok 516 S e A
AE2 R SEARY o HAT1£107 11
nunman%»,;n; ;féfw "HEE

(;\4

DS :—-fc*':‘llszl‘ FFfe X A B RiF Rl - VAR
113237200 & ¥ (4or o At it T 156% P
s AP S  H0  3 756 S BARGON
L1800 ~ 156PUB ~ 4 2 47% | FHh ~ Z P HKE) » 2 R
2 2 Google | 2 %2 > T s ¥ Er g FRF (T £
9:302 + =4:30) - & F RIE PSS EH A LR E
o B R LIRS S ﬁi“%ww*ﬁwéi~f%@n
Booa e Ry MR B LGRS L P -
N g2

CREZFEH W o

CIETERE Y R A

NP

2% 0ME R 238 > A F FRBRAER £ 2 F e LY
:._].
ad
N

\%:‘34

4



=)~
1 ~

2R

AR RE 2 E 4
ﬁﬁﬂgéﬁﬁ?#éii%%@:&ﬂiémﬁ%:aﬁ
L2 N S £ ,}(}7‘-]— gk (W)
S 3tk $ 30 H O 2 R p l
ARl s @ F IR S HETFER S TES FEEERAEEE
32 pEE > B N FEINRL o

ﬁﬂ&$¢%Mﬁk$#%ﬁiié%fﬁ%?%’%@3
PRA APz @ r e @aE i Rk Ak
PoenfRdEz (& o
ﬁ??éé‘%ﬁ%h@@xﬁﬂ?%#@wi'
B f
ﬁ%~£ﬁﬁ~m(?>ﬂ&%%¢W%ﬁ
%%ﬁ&ﬁﬁ\ﬁ\ﬁﬂﬂ“wﬁﬁ#i%*%ﬁ”ﬁ
AN g A ?WAGQmuP%gmuTﬁ%’iB
“ﬁ:f~?=”{£:’3~f;‘?»x i * B MRAR Rk o
fheid * PH2 510 AyE2 B3RP 3302 53008 5 28 R

PAR@ " PE2 53ER1E 0L REH B 5 PR r 2L
> |~ @ FIEP R EFER S kA T o Hrgi AR
T TP I PR o RgEn D F R B R
P BERY S EFEE S HUBERRFERZ
R FHIRERY o wd B ER (F) R B
SEEVE C RE o BAEAE R 5 R R RIE



%éﬁﬁﬂAiﬁwazo:‘§§~ﬁw~%ﬁ%£ﬂw
ERERY 2ZZHAY o = [ APEAR S FRRGEH B
MEDRRERY2ZEAY o ~%ﬁgt CERZAT B ETRE
FeVRH o T S TREREE B Y B 2 s BB M BT A
F2H B LHIRARRE R LAY o - B ikgRd g

% F 0liE R ”J;%E’x%’**ici-%ﬁn °
THREFHMEFEREF 5 A YMELS P T3
113#37% 29p #2117, ’EL;E'A%«% 7 RAMEHBE N
AWML bt - HARY  REMIEE AR 2113E47
20p &~ AT #107 11P & ~FEEwd A~ F 4 5%
— B b s R A TI3ET Y 4P &0 TR Bus ~ PR A
T REO4EL TP 2~ TR P H W R
RUFAR p 2R IR 2P A0 FE (LRAES S F11
12424 29136 ~50% 67~82E)2E&%v IR A
g ga»%@m’ﬁ%ﬁ%ggﬁﬁ

|

ke
G e i

N

A

£ ) e T 8

F 4
%?%ﬁ“iﬁ’%ifﬁiﬁ’ﬁ@ﬁgi%x
j: £

ft
FAl~Z2F Y L 2P T ELFPHMEE LR
Lo RAF R E Y > Tra FRA LY L AR e A
MARL o WHT 2o HREEPFETEPAFE X IATE
MEETR AL A LRRE FH 2 E P w2
2 —,:i',#'—,'.’? B2 LR T2 LI R 4 3}‘5%—@ ',:‘rl‘-?
AP BB AR R PR B 0T B R AR R
I R E I
ALk FRFER FePH AR EP AR X
e MR PG A L2 LT RN ERY B P
CA fj*uﬂ;m WY R FEe o DA Fieg 0
Fied § et R B REL Y2 FEL RIS
REMBARL JAEFRE GFEFE 0 ATREE 20
g #2FH o Rl g r i BTG AR AT AR



e
4

e
A
24

(Q.

&
L SN
AT
T 3
. %p,
~
L

u‘\'
. 4)

pvd
1‘3 ~
(o]
-
=
s

:;H"
(w
Sy
o
Wy
&

)
<
~
W

R IS UR= T
e

5

=
= 3

E!

A
)

X

(ém
2

&

5

B

o
e
|

i

(v
>N gk
o I - A

Tow e v . =

§ oWz v i@ o Ry 30 e
LS

|
S

m

)

k'l
/w
AN 1
&),
W
3

-\
S

-

3 4l
e
O W
< 7,&1’( \-f(-‘_

B
W
\ﬁ"

Al
{w
3
AN
N
=T =t

(‘.

‘H‘
|3; \TH&:T W WY
kot
(“
SHH

\

i
3w

- S
R SR AT

¥ OFRE - g
SV
N

)
’9 <
{w
P
! |
i

&y

d;o

)

L et
-(Y'\
=
N

=

aor

~

&
o> Wy W

(]
-~
2
1]

o ?3 e e
|
(Q
e
)
Qe

|
|

A~
X
X

= o N
=

S T
&y
o
b
e
1)

YN~
X
s

.\J
14*
)
Njuud

PN

a4
T gE =

N
]

—
\

ETIRN
m

—

/m

= B Bk §

-
L

-:;)\
B

W

\ﬂ'

N >‘3\

is‘ Y
G b
St

|

g},‘-\

o).,

,J?‘p

F_*

=1

\'_.

pa

=y
¥y
S —=h e

3 T ook
ook 4R

s
A

ot oE
c
N

plud
=
.y
Q;Q ~
_‘:;l
|
&
4 o
&y
Q;Q ~
o

)
~
N
|

A

\

\J.
¥
Pt
\4
N A
&
g

PR
oS e

e
™
O A Wy (v
1]
k.

N
ad
-

~
b3
Tl
’

+ |4
N

¥
\\“_"x‘
. F_*
‘>‘_ N +}$’
fra

'\'\

(w
F;:
fmb
3
4
N}
f‘ﬂ

wE
- =
oM T

N
tﬂ\(»
ai
\4

N

Ay
(and
)
:{ .
.u'

Ty
=4
1_.
(Q,

\‘ Tl
\

+
1) i

b = =

o
- 8 8 %

as

YN~
N
%
2

S Uit
Tl

C
=
S
RO
Mo
o
o

o —

P
2 g o®
(w,
>~
S
P}
g1
n
4
S

|4
e T
«:}‘\
\\\
-

\\11

S ®

N

=y

o
2 T >
O P M B

]

.
f‘m
my
i

“3

o T
N

e~
iz
d\
N
oy
=

=%
S N R
WO Wz o wn e g

\_.
< T
P

(w

& %
(-
3

}E-‘
us
o
-

B

Z—m

g [ A Az 7 vl 4 = R
FEw o CERMEHRE ERT BRI AD
BrELE o LrmALG R
'f,;«*&;pv?;é iii&%iﬁ» » P

=
e
Rl
(Q

T A
- (?m\
=

(=
el
b
- A
SN
(2

T =X

\
= r
IR
b,
(2

e
bl
Tl
C\" ‘.
o 13

= R (&
—A=
\\f_"x‘
o
NS

5

0
(B
Efl

)

4y N T ) 2
Lii'%”—’ T E AR A

o
L%Liiﬁ ’ i‘ﬁlt“%?’@/a\jl"#\
-

ko
ok

XN
|
"

\_.
e o)
SN

(2
A
¢
=¥
=
flm
F_k

4 g

\\r_rx‘

,dm

»
D
RS

Y R W
3§ =k
E:)

F:
N
¥
‘Ba\
PN
Aq
5
o,
(
?m

¥ o2 E'J»U»}E"Tﬁ )fﬁfaéb\ﬂ'&é’fa w
Noo RWUBEASAMA NG

&
2 > kY . N ] = , b 22 ) TN 2 g A =24 = W
2 ;{‘r"i" :i— ’ ’;"“3@3@‘1 ?%‘;} -~ T} ”é; _'ﬂj‘_\ /é'—‘ J:_r"'&; F E' f!%‘r‘g ‘}:?_:_



r

el ¥ O RIBFREEGFAFREELAAMER
GRFFAFEF P SRR LHE  FEE LY e
ERERZE2Z AP WES AT P FEFRETAL
AARE AT P E A P F R AR 5 M BLE T LR
L ofo RERMARE R o

DTV RELIFEMNE RS S A2 P S REEAZ R o
e BFRP R E FTIFEF AT A 2R A5 5 F

&
by

. (Q.
\

c

Lo

i

N
‘?-.;..

B 7 g AEAF o FH PR, AR TR
~MJV¢’@ﬁ@l%¢%ﬁ ﬁﬁ’@@ﬁﬁ%imﬁe

FE R AT 2 523 AT o
It MERB R RIEY 0 R FRFRE S 236
E o~ R 1950F F 178 5 B~ %981 ¥ 158
£ 2 ® 114 & 8 : 20 p
3

HE E P Fed
#F FIRS
= F R

P AR AGBBRAER o
SAr R R A B Bt iEE 200 N0 w KR D TR Y e

H_Pﬂ# HAEAP FrE di‘,%f%&JJ; f$20p p
HERZS %**J Ly om 2 SEE R RATS
Jedt 2 AR 20p P AT Y PRIRd (B4R i A I
)

CEPR AR R T A HE20p MR RIRY F K



&1 %\‘ TH W o

o~ PR et ERE LT AR s PR N EE (g
2 %A9FF 21 F 18 % 240) o BT ARAE 0 W R A
LEEFLFWNAREA (FES3E ~ 5458)

(L C e I LA e

FEEN R IL A 2

)

(=) #&+7 LR AR £ RS I S

2 - CEEET CRBT CEFTRA LK
H w7 TIMBEERZAFA P FROZE
% ZEEE KPS RIFPEA -
ERLEN AR GTIE L P ANE R A A F
= B FREEA LR GPETHRA
B.EIFFAE M P A AR LA
WA 2R IR A R &R R
FE A BRI K
(=) L2 E |1 Far A2 fih s 2 Ep 220 B~ 2 BE
PRI M LPRE A R RE
Apz— o |2 RIBFIRFEE O BE GV TRA
EBEF(BJAREE EREJIFFRERZE
hEgE E3- AEAIRIZA K .
AT |4 P HFA R A NP LA S O
TERS Fz b A mpgpE > Her R iz ARy
iy F EA S EIE R ER A AR T 2P
mEE | ERg
B D
A% P
LEFE () (‘)"'T%""/’ﬁ’f-f:’%ﬁﬁil EYFI* 2 25
b B R A RN H A ERERp » ¥4 (=) #r7

%ﬁi%még%iazg%o




20

114

th]

FiaE 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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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地訴字第118號
原      告  郎承晏    
被      告  花蓮縣政府


代  表  人  徐榛蔚  
訴訟代理人  鄭琬薰  
            黃淑珍  
            賴宛秀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計畫法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7月4日府建計第0000000000號處分書及內政部113年9月25日台內法字第113003619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於114年7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4,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按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事件，以高等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下列事件，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二、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下同）150萬元以下之罰鍰或其附帶之其他裁罰性、管制性不利處分而涉訟者。查本件原告不服被告裁處之6萬元罰鍰及限期停止違規使用並依規定改善，經核屬前揭規定，故由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管轄，合先敘明。
二、事實概要：緣訴外人蘇啟晃所有之花蓮縣○○市○○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屬都市計畫範圍內道路用地，為未開闢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原告經營「壹伍陸小吃部」（下稱系爭商號）所營業務為食品什貨、飲料零售業、菸酒零售業、餐館業及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原告於111年10月6日申請將系爭商號所在地變更為系爭土地上之門牌號碼花蓮市○○街00號1樓（下稱系爭建物），經被告於111年10月11日核准。嗣被告於113年3月29日辦理聯合稽查，認原告於系爭土地上經營飲酒店業，以113年4月25日府建計字第1130074327號函請原告陳述意見，原告以113年5月6日陳述書回復，被告仍認原告於系爭土地上違規經營飲酒店業，不符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下稱多目標使用辦法）第3條及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使用辦法（下稱臨時建築使用辦法）第4條之規定，乃依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及花蓮縣執行違反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處理原則及統一裁處基準（下稱裁處基準）第4點及其附表規定，以113年7月4日府建計字第0000000000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處6萬元罰鍰，並於文到30日內停止違規使用並依規定改善。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內政部113年9月25日台內法字第1130036190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認系爭土地非公共設施用地，尚無使用辦法之適用，原處分以原告違反該辦法第3條等規定予以裁罰，適用法令有誤，所憑理由雖屬不當，惟本件仍有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之情，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2項規定駁回訴願。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不知情之情況下承租該址，系爭土地上充滿建物，房東並未告知系爭土地為道路用地，依照順序應先勸導地主，而非逕行裁罰使用人即原告。且原告於111年10月06日向被告申請商業登記時，被告所屬觀光處商業管理科並未告知系爭土地為道路用地不得經營小吃店，嗣經被告審查許可核發商業登記，原告既已取得營業、商業登記並已繳納稅金，應可合法經營小吃店。被告各局處係屬一體，工商登記單位許可在先，都計單位取締在後，且申請工商登記時副本公文皆有抄送建築管理科、都計科、地政處…等相關單位，當時各單位皆未反映有何問題，原告於工商登記核准後花費數百萬元裝潢整修系爭建物，被告豈可先挖坑再讓民眾跳。
㈡、並聲明:
１、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２、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被告答辯則以：
㈠、經查，系爭土地於64年4月7日時劃設為道路用地迄今皆未改變使用分區，應依都市計畫法第51條或臨時建築使用辦法第4條之規定為建築使用。被告111年10月11日府觀商字第1110187537號函說明三、五業已載明「商業登記之核准，與土地及建物是否合法使用係屬二事；該登記所在地係法律關係之準據點，為商業文件收送之主事務所。而商業實際經營業務之營業所，應符合土地使用、管制、建管、消防、衛生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等法律規定。」並提供查詢營業場所是否合法之方式，故商業登記之核准係因符合商業登記法，不等同符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建築管理之規定，應以實際經營所在地予以審查，被告已善盡告知義務，相關法規並無規定應先行勸導，依照被告裁處基準，會先行裁罰使用者，並一併副知土地所有人，如未改善方再裁罰所有人。
㈡、依商業登記法第9條第2項，被告得依職權對合法登記商號予以抽查，故於112年間收受民眾舉報後依法處置。另被告依113年3月29日查獲事證（如入口處投射「156餐酒館」、吧檯、陳列酒精飲品、牆面標示「3月份活動暢飲BAR600、雪山800、156PUB、今夜不打烊」字樣、室內擺設等），及原告之Google網頁及臉書，網頁標示營業地點、時間（下午9:30至上午4:30），臉書則登載酒類飲品促銷訊息招攬客源，顯見原告於現場營業模式係以經營酒吧為主、小吃店為輔，為複合式經營，現況業已符合經濟部規範之飲酒店。
㈢、並聲明:
１、原告之訴駁回。
２、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五、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相關之法令:
１、都市計畫法第4條: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２、都市計畫法第30條第2項:公共設施用地得作多目標使用，其用地類別、使用項目、准許條件、作業方法及辦理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３、都市計畫法第32條:都市計畫得劃定住宅、商業、工業等使用區，並得視實際情況，劃定其他使用區域或特定專用區。前項各使用區，得視實際需要，再予劃分，分別予以不同程度之使用管制。
４、都市計畫法第51條: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不得為妨礙其指定目的之使用。但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
５、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前段: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或從事建造、採取土石、變更地形，違反本法或內政部、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當地地方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得處其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
６、多目標使用辦法第1條:本辦法依都市計畫法第30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
７、多目標使用辦法第3條第1項: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之用地類別、使用項目及准許條件，依附表之規定。其附表規定:「甲、立體多目標使用；用地類別：零售市場；使用項目：三、商業使用；准許條件：…3.…其他地區依商業區之使用管制規定使用。但不得作為舞廳（場）、酒家、酒吧（廊）、飲酒店、夜店、特種咖啡茶室、浴室、性交易服務場所或其他類似營業場所使用。…」
８、臨時建築使用辦法第4條第1項: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不得妨礙既成巷路之通行，鄰近之土地使用分區及其他法令規定之禁止或限制建築事項，並以下列建築使用為限：一、臨時建築權利人之自用住宅。二、菇寮、花棚、養魚池及其他供農業使用之建築物。三、小型游泳池、運動設施及其他供社區遊憩使用之建築物。四、幼稚園、托兒所、簡易汽車駕駛訓練場。五、臨時攤販集中場。六、停車場、無線電基地臺及其他交通服務設施使用之建築物。七、其他依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得使用之建築物。
㈡、上揭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已經兩造分別陳述在卷，並有113年3月29日被告執行維護公共安全方案視聽歌唱等八種行業聯合稽查紀錄表、稽查照片、原告陳述書、被告113年4月25日函、被告111年10月11日函、商業登記抄本、營業人統一編號查詢系統、被告113年7月4日函暨原處分、訴願決定、被告64年4月7日公告、花蓮都市計畫圖、花蓮都市計畫變更歷程、系爭土地土地建物查詢資料（見原處分卷第11、12至24、29至36、55至67、82頁）等在卷可參，洵堪認定。
㈢、商業登記上所謂之登記與管理分離原則，係指商業經審查符合商業登記法之規定，即准予登記，至於其他諸如都市計畫、建築管理、消防及衛生等事項，則非商業登記之審核內容。故商業實際經營業務之營業所在位置，仍應符合土地使用管制、建管、消防、衛生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等法令規定，非謂獲准商業登記者，即全面肯認其經營之業務符合其他規定。換言之，縱使經過商業登記核准營業，並不表示得以已經該商業登記為由而免除其他管制、建管、消防、衛生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等法令規定之注意義務，也就是商業登記本身之目的在於類似報備核准之動作，與各該管理所要求者不能一概而論。
㈣、原告主張，於商業登記時，登記機關在准許核發核准商業登記前，理應同時審查系爭建物是否屬於道路用地後，始得核發，也就是說，如經過申請商業登記，並經准予登記者，該登記包含全部如都市計畫、建築管理、消防及衛生等事項均符合相關規定，系爭建物既已經商業登記，表示其符合全部應管制之事項，原處分當不能以其另有注意該處是否為道路用地之義務而處罰原告等語：
１、於法治體系中，人民會有各式各樣之義務及權利存在。此些義務是屬於並存之存在，而須同時遵守，而非得以選擇性遵守。如刑事法上之不得為竊盜行為，以及不得為傷害行為之，並非只有遵守不為竊盜行為之義務而可以為傷害行為，反之亦然。同樣的，在商業行為之管制上，商業登記之義務，及其他消防、建築管理之義務是同時存在的，自不能以已經遵守其一之義務而認為其他義務毋庸遵守。
２、而商業經營者，於其欲經營商業之初或之間，對於前開規範之義務必須同時遵守，且既欲為商業行為，則對於該些義務仍須了解及遵守，並非僅概然知悉有某一義務存在，而主張其他義務不知悉即可免除其遵守之義務。
３、本件欲承租系爭建物，申請商業登記，並經核准在案，但經營商業之注意義務，並不是只須遵守其中某部分即本件原告所主張之登記義務，而得以主張全部義務皆已遵守，無庸管其他義務之存在，也就是說，在設立商業登記經營相關商業小吃之店家即本件原告所開立之小吃店，仍須遵守相關土地使用規定。而原告為實際承租人，也是預備使用該建物經營商業之人，除了簽訂租約，商業登記外，仍須注意該土地在使用分區上是否符合都市計畫法之規定，而原告疏未注意及此，已有違章之主觀意圖。
４、原告主張當時核准商業登記，花蓮縣政府商業局有將副本抄送都市計畫科，都市計畫科理應知悉此事。姑不論原告有同時注意都市計畫與商業登記各該法規範賦予之注意義務，時間順序上而言，是核准後才把副本給都市計畫科，也就是說，都市計畫科知悉核准是在核准後之事情，當無法在核准前處理原告之土地是否符合都市計畫之事項，況此部分並未經原告所申請，商業計畫科亦無從予以審酌。另原告之主張尚包含申請人只要申請商業登記，則必須所有相關機關橫向連結而於知悉主動調查之意思。然機關間若未經相關人或當事人告知申請，於通過申請公告前，當無法知悉有申請商業登記之事實，況且該商業登記係審查商業登記之相關事項，縱使當事人有違反都市計畫法之情事，商業登記之申請如符合商業登記法之規範，仍須予以准許，且商業登記法亦無給予被告如不符合都市計畫法之規範而需予以禁止商業登記之要求，原告就此主張當無理由。
５、另原告主張本件應處罰房東，而非處罰身為承租人之原告。但查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將所有人與使用人均列為得以處罰之對像，就此，被告是否裁處系爭建物所有人，為被告與所有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不影響本件原處分之內容與效力，原告當不得就此主張免責，故其此部分主張當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引用法規雖有違誤，但經訴願決定認該部分結論一致，並更正原處分之引用法規維持原處分。原告以上開主張，認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有違法，請求均予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予敘明。
八、本件第一審之訴訟費用為4,000元，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6條、第195條第1項後段、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審判長  法　官 黃翊哲
　　　　　　　　　　　　　　　        法  官 劉家昆
　　　　　　　　　　　　　　　        法  官 唐一强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達泓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地訴字第118號

原      告  郎承晏    

被      告  花蓮縣政府



代  表  人  徐榛蔚  

訴訟代理人  鄭琬薰  

            黃淑珍  

            賴宛秀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計畫法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7月4日

府建計第0000000000號處分書及內政部113年9月25日台內法字第

113003619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於114年7月30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4,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按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適

    用通常訴訟程序之事件，以高等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但下列事件，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二、因

    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下同）150萬元以下之罰鍰或其

    附帶之其他裁罰性、管制性不利處分而涉訟者。查本件原告

    不服被告裁處之6萬元罰鍰及限期停止違規使用並依規定改

    善，經核屬前揭規定，故由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管轄，合先

    敘明。

二、事實概要：緣訴外人蘇啟晃所有之花蓮縣○○市○○段0000地號

    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屬都市計畫範圍內道路用地，為未開

    闢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原告經營「壹伍陸小吃部」（下稱系

    爭商號）所營業務為食品什貨、飲料零售業、菸酒零售業、

    餐館業及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原告於111年10月6日申請將系爭商號所在地變更為系爭土地

    上之門牌號碼花蓮市○○街00號1樓（下稱系爭建物），經被

    告於111年10月11日核准。嗣被告於113年3月29日辦理聯合

    稽查，認原告於系爭土地上經營飲酒店業，以113年4月25日

    府建計字第1130074327號函請原告陳述意見，原告以113年5

    月6日陳述書回復，被告仍認原告於系爭土地上違規經營飲

    酒店業，不符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下稱

    多目標使用辦法）第3條及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

    築使用辦法（下稱臨時建築使用辦法）第4條之規定，乃依

    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及花蓮縣執行違反都市計畫土地使

    用管制規定處理原則及統一裁處基準（下稱裁處基準）第4

    點及其附表規定，以113年7月4日府建計字第0000000000號

    處分書（下稱原處分）處6萬元罰鍰，並於文到30日內停止

    違規使用並依規定改善。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內政部11

    3年9月25日台內法字第1130036190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

    定）認系爭土地非公共設施用地，尚無使用辦法之適用，原

    處分以原告違反該辦法第3條等規定予以裁罰，適用法令有

    誤，所憑理由雖屬不當，惟本件仍有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

    規定之情，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2項規定駁回訴願。原告仍

    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不知情之情況下承租該址，系爭土地上充滿建物，房

    東並未告知系爭土地為道路用地，依照順序應先勸導地主，

    而非逕行裁罰使用人即原告。且原告於111年10月06日向被

    告申請商業登記時，被告所屬觀光處商業管理科並未告知系

    爭土地為道路用地不得經營小吃店，嗣經被告審查許可核發

    商業登記，原告既已取得營業、商業登記並已繳納稅金，應

    可合法經營小吃店。被告各局處係屬一體，工商登記單位許

    可在先，都計單位取締在後，且申請工商登記時副本公文皆

    有抄送建築管理科、都計科、地政處…等相關單位，當時各

    單位皆未反映有何問題，原告於工商登記核准後花費數百萬

    元裝潢整修系爭建物，被告豈可先挖坑再讓民眾跳。

㈡、並聲明:

１、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２、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被告答辯則以：

㈠、經查，系爭土地於64年4月7日時劃設為道路用地迄今皆未改

    變使用分區，應依都市計畫法第51條或臨時建築使用辦法第

    4條之規定為建築使用。被告111年10月11日府觀商字第1110

    187537號函說明三、五業已載明「商業登記之核准，與土地

    及建物是否合法使用係屬二事；該登記所在地係法律關係之

    準據點，為商業文件收送之主事務所。而商業實際經營業務

    之營業所，應符合土地使用、管制、建管、消防、衛生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等法律規定。」並提供查詢營業場所是否合

    法之方式，故商業登記之核准係因符合商業登記法，不等同

    符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建築管理之規定，應以實際經營所

    在地予以審查，被告已善盡告知義務，相關法規並無規定應

    先行勸導，依照被告裁處基準，會先行裁罰使用者，並一併

    副知土地所有人，如未改善方再裁罰所有人。

㈡、依商業登記法第9條第2項，被告得依職權對合法登記商號予

    以抽查，故於112年間收受民眾舉報後依法處置。另被告依1

    13年3月29日查獲事證（如入口處投射「156餐酒館」、吧檯

    、陳列酒精飲品、牆面標示「3月份活動暢飲BAR600、雪山8

    00、156PUB、今夜不打烊」字樣、室內擺設等），及原告之

    Google網頁及臉書，網頁標示營業地點、時間（下午9:30至

    上午4:30），臉書則登載酒類飲品促銷訊息招攬客源，顯見

    原告於現場營業模式係以經營酒吧為主、小吃店為輔，為複

    合式經營，現況業已符合經濟部規範之飲酒店。

㈢、並聲明:

１、原告之訴駁回。

２、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五、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相關之法令:

１、都市計畫法第4條: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

    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２、都市計畫法第30條第2項:公共設施用地得作多目標使用，其

    用地類別、使用項目、准許條件、作業方法及辦理程序等事

    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３、都市計畫法第32條:都市計畫得劃定住宅、商業、工業等使用

    區，並得視實際情況，劃定其他使用區域或特定專用區。前

    項各使用區，得視實際需要，再予劃分，分別予以不同程度

    之使用管制。

４、都市計畫法第51條: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不得為妨

    礙其指定目的之使用。但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

    的較輕之使用。

５、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前段: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

    之使用，或從事建造、採取土石、變更地形，違反本法或內

    政部、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當地

    地方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得處其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

    人、使用人或管理人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拆

    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

６、多目標使用辦法第1條:本辦法依都市計畫法第30條第2項規定

    訂定之。

７、多目標使用辦法第3條第1項: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之用地

    類別、使用項目及准許條件，依附表之規定。其附表規定:

    「甲、立體多目標使用；用地類別：零售市場；使用項目：

    三、商業使用；准許條件：…3.…其他地區依商業區之使用管

    制規定使用。但不得作為舞廳（場）、酒家、酒吧（廊）、

    飲酒店、夜店、特種咖啡茶室、浴室、性交易服務場所或其

    他類似營業場所使用。…」

８、臨時建築使用辦法第4條第1項: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不得

    妨礙既成巷路之通行，鄰近之土地使用分區及其他法令規定

    之禁止或限制建築事項，並以下列建築使用為限：一、臨時

    建築權利人之自用住宅。二、菇寮、花棚、養魚池及其他供

    農業使用之建築物。三、小型游泳池、運動設施及其他供社

    區遊憩使用之建築物。四、幼稚園、托兒所、簡易汽車駕駛

    訓練場。五、臨時攤販集中場。六、停車場、無線電基地臺

    及其他交通服務設施使用之建築物。七、其他依都市計畫法

    第51條規定得使用之建築物。

㈡、上揭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已經兩造分別陳述在卷，並有113

    年3月29日被告執行維護公共安全方案視聽歌唱等八種行業

    聯合稽查紀錄表、稽查照片、原告陳述書、被告113年4月25

    日函、被告111年10月11日函、商業登記抄本、營業人統一

    編號查詢系統、被告113年7月4日函暨原處分、訴願決定、

    被告64年4月7日公告、花蓮都市計畫圖、花蓮都市計畫變更

    歷程、系爭土地土地建物查詢資料（見原處分卷第11、12至

    24、29至36、55至67、82頁）等在卷可參，洵堪認定。

㈢、商業登記上所謂之登記與管理分離原則，係指商業經審查符

    合商業登記法之規定，即准予登記，至於其他諸如都市計畫

    、建築管理、消防及衛生等事項，則非商業登記之審核內容

    。故商業實際經營業務之營業所在位置，仍應符合土地使用

    管制、建管、消防、衛生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等法令規定，

    非謂獲准商業登記者，即全面肯認其經營之業務符合其他規

    定。換言之，縱使經過商業登記核准營業，並不表示得以已

    經該商業登記為由而免除其他管制、建管、消防、衛生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等法令規定之注意義務，也就是商業登記本

    身之目的在於類似報備核准之動作，與各該管理所要求者不

    能一概而論。

㈣、原告主張，於商業登記時，登記機關在准許核發核准商業登

    記前，理應同時審查系爭建物是否屬於道路用地後，始得核

    發，也就是說，如經過申請商業登記，並經准予登記者，該

    登記包含全部如都市計畫、建築管理、消防及衛生等事項均

    符合相關規定，系爭建物既已經商業登記，表示其符合全部

    應管制之事項，原處分當不能以其另有注意該處是否為道路

    用地之義務而處罰原告等語：

１、於法治體系中，人民會有各式各樣之義務及權利存在。此些

    義務是屬於並存之存在，而須同時遵守，而非得以選擇性遵

    守。如刑事法上之不得為竊盜行為，以及不得為傷害行為之

    ，並非只有遵守不為竊盜行為之義務而可以為傷害行為，反

    之亦然。同樣的，在商業行為之管制上，商業登記之義務，

    及其他消防、建築管理之義務是同時存在的，自不能以已經

    遵守其一之義務而認為其他義務毋庸遵守。

２、而商業經營者，於其欲經營商業之初或之間，對於前開規範

    之義務必須同時遵守，且既欲為商業行為，則對於該些義務

    仍須了解及遵守，並非僅概然知悉有某一義務存在，而主張

    其他義務不知悉即可免除其遵守之義務。

３、本件欲承租系爭建物，申請商業登記，並經核准在案，但經

    營商業之注意義務，並不是只須遵守其中某部分即本件原告

    所主張之登記義務，而得以主張全部義務皆已遵守，無庸管

    其他義務之存在，也就是說，在設立商業登記經營相關商業

    小吃之店家即本件原告所開立之小吃店，仍須遵守相關土地

    使用規定。而原告為實際承租人，也是預備使用該建物經營

    商業之人，除了簽訂租約，商業登記外，仍須注意該土地在

    使用分區上是否符合都市計畫法之規定，而原告疏未注意及

    此，已有違章之主觀意圖。

４、原告主張當時核准商業登記，花蓮縣政府商業局有將副本抄

    送都市計畫科，都市計畫科理應知悉此事。姑不論原告有同

    時注意都市計畫與商業登記各該法規範賦予之注意義務，時

    間順序上而言，是核准後才把副本給都市計畫科，也就是說

    ，都市計畫科知悉核准是在核准後之事情，當無法在核准前

    處理原告之土地是否符合都市計畫之事項，況此部分並未經

    原告所申請，商業計畫科亦無從予以審酌。另原告之主張尚

    包含申請人只要申請商業登記，則必須所有相關機關橫向連

    結而於知悉主動調查之意思。然機關間若未經相關人或當事

    人告知申請，於通過申請公告前，當無法知悉有申請商業登

    記之事實，況且該商業登記係審查商業登記之相關事項，縱

    使當事人有違反都市計畫法之情事，商業登記之申請如符合

    商業登記法之規範，仍須予以准許，且商業登記法亦無給予

    被告如不符合都市計畫法之規範而需予以禁止商業登記之要

    求，原告就此主張當無理由。

５、另原告主張本件應處罰房東，而非處罰身為承租人之原告。

    但查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將所有人與使用人均列為得以

    處罰之對像，就此，被告是否裁處系爭建物所有人，為被告

    與所有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不影響本件原處分之內容與效

    力，原告當不得就此主張免責，故其此部分主張當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引用法規雖有違誤，但經訴願決定認該部

    分結論一致，並更正原處分之引用法規維持原處分。原告以

    上開主張，認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有違法，請求均予撤銷，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

    ，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予敘明。

八、本件第一審之訴訟費用為4,000元，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

    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6條

    、第195條第1項後段、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審判長  法　官 黃翊哲

　　　　　　　　　　　　　　　        法  官 劉家昆

　　　　　　　　　　　　　　　        法  官 唐一强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達泓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地訴字第118號
原      告  郎承晏    
被      告  花蓮縣政府


代  表  人  徐榛蔚  
訴訟代理人  鄭琬薰  
            黃淑珍  
            賴宛秀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計畫法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7月4日府建計第0000000000號處分書及內政部113年9月25日台內法字第113003619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於114年7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4,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按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事件，以高等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下列事件，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二、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下同）150萬元以下之罰鍰或其附帶之其他裁罰性、管制性不利處分而涉訟者。查本件原告不服被告裁處之6萬元罰鍰及限期停止違規使用並依規定改善，經核屬前揭規定，故由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管轄，合先敘明。
二、事實概要：緣訴外人蘇啟晃所有之花蓮縣○○市○○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屬都市計畫範圍內道路用地，為未開闢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原告經營「壹伍陸小吃部」（下稱系爭商號）所營業務為食品什貨、飲料零售業、菸酒零售業、餐館業及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原告於111年10月6日申請將系爭商號所在地變更為系爭土地上之門牌號碼花蓮市○○街00號1樓（下稱系爭建物），經被告於111年10月11日核准。嗣被告於113年3月29日辦理聯合稽查，認原告於系爭土地上經營飲酒店業，以113年4月25日府建計字第1130074327號函請原告陳述意見，原告以113年5月6日陳述書回復，被告仍認原告於系爭土地上違規經營飲酒店業，不符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下稱多目標使用辦法）第3條及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使用辦法（下稱臨時建築使用辦法）第4條之規定，乃依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及花蓮縣執行違反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處理原則及統一裁處基準（下稱裁處基準）第4點及其附表規定，以113年7月4日府建計字第0000000000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處6萬元罰鍰，並於文到30日內停止違規使用並依規定改善。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內政部113年9月25日台內法字第1130036190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認系爭土地非公共設施用地，尚無使用辦法之適用，原處分以原告違反該辦法第3條等規定予以裁罰，適用法令有誤，所憑理由雖屬不當，惟本件仍有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之情，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2項規定駁回訴願。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不知情之情況下承租該址，系爭土地上充滿建物，房東並未告知系爭土地為道路用地，依照順序應先勸導地主，而非逕行裁罰使用人即原告。且原告於111年10月06日向被告申請商業登記時，被告所屬觀光處商業管理科並未告知系爭土地為道路用地不得經營小吃店，嗣經被告審查許可核發商業登記，原告既已取得營業、商業登記並已繳納稅金，應可合法經營小吃店。被告各局處係屬一體，工商登記單位許可在先，都計單位取締在後，且申請工商登記時副本公文皆有抄送建築管理科、都計科、地政處…等相關單位，當時各單位皆未反映有何問題，原告於工商登記核准後花費數百萬元裝潢整修系爭建物，被告豈可先挖坑再讓民眾跳。
㈡、並聲明:
１、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２、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被告答辯則以：
㈠、經查，系爭土地於64年4月7日時劃設為道路用地迄今皆未改變使用分區，應依都市計畫法第51條或臨時建築使用辦法第4條之規定為建築使用。被告111年10月11日府觀商字第1110187537號函說明三、五業已載明「商業登記之核准，與土地及建物是否合法使用係屬二事；該登記所在地係法律關係之準據點，為商業文件收送之主事務所。而商業實際經營業務之營業所，應符合土地使用、管制、建管、消防、衛生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等法律規定。」並提供查詢營業場所是否合法之方式，故商業登記之核准係因符合商業登記法，不等同符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建築管理之規定，應以實際經營所在地予以審查，被告已善盡告知義務，相關法規並無規定應先行勸導，依照被告裁處基準，會先行裁罰使用者，並一併副知土地所有人，如未改善方再裁罰所有人。
㈡、依商業登記法第9條第2項，被告得依職權對合法登記商號予以抽查，故於112年間收受民眾舉報後依法處置。另被告依113年3月29日查獲事證（如入口處投射「156餐酒館」、吧檯、陳列酒精飲品、牆面標示「3月份活動暢飲BAR600、雪山800、156PUB、今夜不打烊」字樣、室內擺設等），及原告之Google網頁及臉書，網頁標示營業地點、時間（下午9:30至上午4:30），臉書則登載酒類飲品促銷訊息招攬客源，顯見原告於現場營業模式係以經營酒吧為主、小吃店為輔，為複合式經營，現況業已符合經濟部規範之飲酒店。
㈢、並聲明:
１、原告之訴駁回。
２、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五、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相關之法令:
１、都市計畫法第4條: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２、都市計畫法第30條第2項:公共設施用地得作多目標使用，其用地類別、使用項目、准許條件、作業方法及辦理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３、都市計畫法第32條:都市計畫得劃定住宅、商業、工業等使用區，並得視實際情況，劃定其他使用區域或特定專用區。前項各使用區，得視實際需要，再予劃分，分別予以不同程度之使用管制。
４、都市計畫法第51條: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不得為妨礙其指定目的之使用。但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
５、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前段: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或從事建造、採取土石、變更地形，違反本法或內政部、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當地地方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得處其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
６、多目標使用辦法第1條:本辦法依都市計畫法第30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
７、多目標使用辦法第3條第1項: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之用地類別、使用項目及准許條件，依附表之規定。其附表規定:「甲、立體多目標使用；用地類別：零售市場；使用項目：三、商業使用；准許條件：…3.…其他地區依商業區之使用管制規定使用。但不得作為舞廳（場）、酒家、酒吧（廊）、飲酒店、夜店、特種咖啡茶室、浴室、性交易服務場所或其他類似營業場所使用。…」
８、臨時建築使用辦法第4條第1項: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不得妨礙既成巷路之通行，鄰近之土地使用分區及其他法令規定之禁止或限制建築事項，並以下列建築使用為限：一、臨時建築權利人之自用住宅。二、菇寮、花棚、養魚池及其他供農業使用之建築物。三、小型游泳池、運動設施及其他供社區遊憩使用之建築物。四、幼稚園、托兒所、簡易汽車駕駛訓練場。五、臨時攤販集中場。六、停車場、無線電基地臺及其他交通服務設施使用之建築物。七、其他依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得使用之建築物。
㈡、上揭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已經兩造分別陳述在卷，並有113年3月29日被告執行維護公共安全方案視聽歌唱等八種行業聯合稽查紀錄表、稽查照片、原告陳述書、被告113年4月25日函、被告111年10月11日函、商業登記抄本、營業人統一編號查詢系統、被告113年7月4日函暨原處分、訴願決定、被告64年4月7日公告、花蓮都市計畫圖、花蓮都市計畫變更歷程、系爭土地土地建物查詢資料（見原處分卷第11、12至24、29至36、55至67、82頁）等在卷可參，洵堪認定。
㈢、商業登記上所謂之登記與管理分離原則，係指商業經審查符合商業登記法之規定，即准予登記，至於其他諸如都市計畫、建築管理、消防及衛生等事項，則非商業登記之審核內容。故商業實際經營業務之營業所在位置，仍應符合土地使用管制、建管、消防、衛生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等法令規定，非謂獲准商業登記者，即全面肯認其經營之業務符合其他規定。換言之，縱使經過商業登記核准營業，並不表示得以已經該商業登記為由而免除其他管制、建管、消防、衛生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等法令規定之注意義務，也就是商業登記本身之目的在於類似報備核准之動作，與各該管理所要求者不能一概而論。
㈣、原告主張，於商業登記時，登記機關在准許核發核准商業登記前，理應同時審查系爭建物是否屬於道路用地後，始得核發，也就是說，如經過申請商業登記，並經准予登記者，該登記包含全部如都市計畫、建築管理、消防及衛生等事項均符合相關規定，系爭建物既已經商業登記，表示其符合全部應管制之事項，原處分當不能以其另有注意該處是否為道路用地之義務而處罰原告等語：
１、於法治體系中，人民會有各式各樣之義務及權利存在。此些義務是屬於並存之存在，而須同時遵守，而非得以選擇性遵守。如刑事法上之不得為竊盜行為，以及不得為傷害行為之，並非只有遵守不為竊盜行為之義務而可以為傷害行為，反之亦然。同樣的，在商業行為之管制上，商業登記之義務，及其他消防、建築管理之義務是同時存在的，自不能以已經遵守其一之義務而認為其他義務毋庸遵守。
２、而商業經營者，於其欲經營商業之初或之間，對於前開規範之義務必須同時遵守，且既欲為商業行為，則對於該些義務仍須了解及遵守，並非僅概然知悉有某一義務存在，而主張其他義務不知悉即可免除其遵守之義務。
３、本件欲承租系爭建物，申請商業登記，並經核准在案，但經營商業之注意義務，並不是只須遵守其中某部分即本件原告所主張之登記義務，而得以主張全部義務皆已遵守，無庸管其他義務之存在，也就是說，在設立商業登記經營相關商業小吃之店家即本件原告所開立之小吃店，仍須遵守相關土地使用規定。而原告為實際承租人，也是預備使用該建物經營商業之人，除了簽訂租約，商業登記外，仍須注意該土地在使用分區上是否符合都市計畫法之規定，而原告疏未注意及此，已有違章之主觀意圖。
４、原告主張當時核准商業登記，花蓮縣政府商業局有將副本抄送都市計畫科，都市計畫科理應知悉此事。姑不論原告有同時注意都市計畫與商業登記各該法規範賦予之注意義務，時間順序上而言，是核准後才把副本給都市計畫科，也就是說，都市計畫科知悉核准是在核准後之事情，當無法在核准前處理原告之土地是否符合都市計畫之事項，況此部分並未經原告所申請，商業計畫科亦無從予以審酌。另原告之主張尚包含申請人只要申請商業登記，則必須所有相關機關橫向連結而於知悉主動調查之意思。然機關間若未經相關人或當事人告知申請，於通過申請公告前，當無法知悉有申請商業登記之事實，況且該商業登記係審查商業登記之相關事項，縱使當事人有違反都市計畫法之情事，商業登記之申請如符合商業登記法之規範，仍須予以准許，且商業登記法亦無給予被告如不符合都市計畫法之規範而需予以禁止商業登記之要求，原告就此主張當無理由。
５、另原告主張本件應處罰房東，而非處罰身為承租人之原告。但查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將所有人與使用人均列為得以處罰之對像，就此，被告是否裁處系爭建物所有人，為被告與所有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不影響本件原處分之內容與效力，原告當不得就此主張免責，故其此部分主張當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引用法規雖有違誤，但經訴願決定認該部分結論一致，並更正原處分之引用法規維持原處分。原告以上開主張，認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有違法，請求均予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予敘明。
八、本件第一審之訴訟費用為4,000元，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6條、第195條第1項後段、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審判長  法　官 黃翊哲
　　　　　　　　　　　　　　　        法  官 劉家昆
　　　　　　　　　　　　　　　        法  官 唐一强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達泓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地訴字第118號

原      告  郎承晏    

被      告  花蓮縣政府



代  表  人  徐榛蔚  

訴訟代理人  鄭琬薰  

            黃淑珍  

            賴宛秀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計畫法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7月4日府建計第0000000000號處分書及內政部113年9月25日台內法字第113003619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於114年7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4,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按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事件，以高等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下列事件，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二、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下同）150萬元以下之罰鍰或其附帶之其他裁罰性、管制性不利處分而涉訟者。查本件原告不服被告裁處之6萬元罰鍰及限期停止違規使用並依規定改善，經核屬前揭規定，故由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管轄，合先敘明。

二、事實概要：緣訴外人蘇啟晃所有之花蓮縣○○市○○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屬都市計畫範圍內道路用地，為未開闢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原告經營「壹伍陸小吃部」（下稱系爭商號）所營業務為食品什貨、飲料零售業、菸酒零售業、餐館業及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原告於111年10月6日申請將系爭商號所在地變更為系爭土地上之門牌號碼花蓮市○○街00號1樓（下稱系爭建物），經被告於111年10月11日核准。嗣被告於113年3月29日辦理聯合稽查，認原告於系爭土地上經營飲酒店業，以113年4月25日府建計字第1130074327號函請原告陳述意見，原告以113年5月6日陳述書回復，被告仍認原告於系爭土地上違規經營飲酒店業，不符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下稱多目標使用辦法）第3條及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使用辦法（下稱臨時建築使用辦法）第4條之規定，乃依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及花蓮縣執行違反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處理原則及統一裁處基準（下稱裁處基準）第4點及其附表規定，以113年7月4日府建計字第0000000000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處6萬元罰鍰，並於文到30日內停止違規使用並依規定改善。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內政部113年9月25日台內法字第1130036190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認系爭土地非公共設施用地，尚無使用辦法之適用，原處分以原告違反該辦法第3條等規定予以裁罰，適用法令有誤，所憑理由雖屬不當，惟本件仍有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之情，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2項規定駁回訴願。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不知情之情況下承租該址，系爭土地上充滿建物，房東並未告知系爭土地為道路用地，依照順序應先勸導地主，而非逕行裁罰使用人即原告。且原告於111年10月06日向被告申請商業登記時，被告所屬觀光處商業管理科並未告知系爭土地為道路用地不得經營小吃店，嗣經被告審查許可核發商業登記，原告既已取得營業、商業登記並已繳納稅金，應可合法經營小吃店。被告各局處係屬一體，工商登記單位許可在先，都計單位取締在後，且申請工商登記時副本公文皆有抄送建築管理科、都計科、地政處…等相關單位，當時各單位皆未反映有何問題，原告於工商登記核准後花費數百萬元裝潢整修系爭建物，被告豈可先挖坑再讓民眾跳。

㈡、並聲明:

１、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２、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被告答辯則以：

㈠、經查，系爭土地於64年4月7日時劃設為道路用地迄今皆未改變使用分區，應依都市計畫法第51條或臨時建築使用辦法第4條之規定為建築使用。被告111年10月11日府觀商字第1110187537號函說明三、五業已載明「商業登記之核准，與土地及建物是否合法使用係屬二事；該登記所在地係法律關係之準據點，為商業文件收送之主事務所。而商業實際經營業務之營業所，應符合土地使用、管制、建管、消防、衛生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等法律規定。」並提供查詢營業場所是否合法之方式，故商業登記之核准係因符合商業登記法，不等同符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建築管理之規定，應以實際經營所在地予以審查，被告已善盡告知義務，相關法規並無規定應先行勸導，依照被告裁處基準，會先行裁罰使用者，並一併副知土地所有人，如未改善方再裁罰所有人。

㈡、依商業登記法第9條第2項，被告得依職權對合法登記商號予以抽查，故於112年間收受民眾舉報後依法處置。另被告依113年3月29日查獲事證（如入口處投射「156餐酒館」、吧檯、陳列酒精飲品、牆面標示「3月份活動暢飲BAR600、雪山800、156PUB、今夜不打烊」字樣、室內擺設等），及原告之Google網頁及臉書，網頁標示營業地點、時間（下午9:30至上午4:30），臉書則登載酒類飲品促銷訊息招攬客源，顯見原告於現場營業模式係以經營酒吧為主、小吃店為輔，為複合式經營，現況業已符合經濟部規範之飲酒店。

㈢、並聲明:

１、原告之訴駁回。

２、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五、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相關之法令:

１、都市計畫法第4條: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２、都市計畫法第30條第2項:公共設施用地得作多目標使用，其用地類別、使用項目、准許條件、作業方法及辦理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３、都市計畫法第32條:都市計畫得劃定住宅、商業、工業等使用區，並得視實際情況，劃定其他使用區域或特定專用區。前項各使用區，得視實際需要，再予劃分，分別予以不同程度之使用管制。

４、都市計畫法第51條: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不得為妨礙其指定目的之使用。但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

５、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前段: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或從事建造、採取土石、變更地形，違反本法或內政部、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當地地方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得處其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

６、多目標使用辦法第1條:本辦法依都市計畫法第30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

７、多目標使用辦法第3條第1項: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之用地類別、使用項目及准許條件，依附表之規定。其附表規定:「甲、立體多目標使用；用地類別：零售市場；使用項目：三、商業使用；准許條件：…3.…其他地區依商業區之使用管制規定使用。但不得作為舞廳（場）、酒家、酒吧（廊）、飲酒店、夜店、特種咖啡茶室、浴室、性交易服務場所或其他類似營業場所使用。…」

８、臨時建築使用辦法第4條第1項: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不得妨礙既成巷路之通行，鄰近之土地使用分區及其他法令規定之禁止或限制建築事項，並以下列建築使用為限：一、臨時建築權利人之自用住宅。二、菇寮、花棚、養魚池及其他供農業使用之建築物。三、小型游泳池、運動設施及其他供社區遊憩使用之建築物。四、幼稚園、托兒所、簡易汽車駕駛訓練場。五、臨時攤販集中場。六、停車場、無線電基地臺及其他交通服務設施使用之建築物。七、其他依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得使用之建築物。

㈡、上揭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已經兩造分別陳述在卷，並有113年3月29日被告執行維護公共安全方案視聽歌唱等八種行業聯合稽查紀錄表、稽查照片、原告陳述書、被告113年4月25日函、被告111年10月11日函、商業登記抄本、營業人統一編號查詢系統、被告113年7月4日函暨原處分、訴願決定、被告64年4月7日公告、花蓮都市計畫圖、花蓮都市計畫變更歷程、系爭土地土地建物查詢資料（見原處分卷第11、12至24、29至36、55至67、82頁）等在卷可參，洵堪認定。

㈢、商業登記上所謂之登記與管理分離原則，係指商業經審查符合商業登記法之規定，即准予登記，至於其他諸如都市計畫、建築管理、消防及衛生等事項，則非商業登記之審核內容。故商業實際經營業務之營業所在位置，仍應符合土地使用管制、建管、消防、衛生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等法令規定，非謂獲准商業登記者，即全面肯認其經營之業務符合其他規定。換言之，縱使經過商業登記核准營業，並不表示得以已經該商業登記為由而免除其他管制、建管、消防、衛生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等法令規定之注意義務，也就是商業登記本身之目的在於類似報備核准之動作，與各該管理所要求者不能一概而論。

㈣、原告主張，於商業登記時，登記機關在准許核發核准商業登記前，理應同時審查系爭建物是否屬於道路用地後，始得核發，也就是說，如經過申請商業登記，並經准予登記者，該登記包含全部如都市計畫、建築管理、消防及衛生等事項均符合相關規定，系爭建物既已經商業登記，表示其符合全部應管制之事項，原處分當不能以其另有注意該處是否為道路用地之義務而處罰原告等語：

１、於法治體系中，人民會有各式各樣之義務及權利存在。此些義務是屬於並存之存在，而須同時遵守，而非得以選擇性遵守。如刑事法上之不得為竊盜行為，以及不得為傷害行為之，並非只有遵守不為竊盜行為之義務而可以為傷害行為，反之亦然。同樣的，在商業行為之管制上，商業登記之義務，及其他消防、建築管理之義務是同時存在的，自不能以已經遵守其一之義務而認為其他義務毋庸遵守。

２、而商業經營者，於其欲經營商業之初或之間，對於前開規範之義務必須同時遵守，且既欲為商業行為，則對於該些義務仍須了解及遵守，並非僅概然知悉有某一義務存在，而主張其他義務不知悉即可免除其遵守之義務。

３、本件欲承租系爭建物，申請商業登記，並經核准在案，但經營商業之注意義務，並不是只須遵守其中某部分即本件原告所主張之登記義務，而得以主張全部義務皆已遵守，無庸管其他義務之存在，也就是說，在設立商業登記經營相關商業小吃之店家即本件原告所開立之小吃店，仍須遵守相關土地使用規定。而原告為實際承租人，也是預備使用該建物經營商業之人，除了簽訂租約，商業登記外，仍須注意該土地在使用分區上是否符合都市計畫法之規定，而原告疏未注意及此，已有違章之主觀意圖。

４、原告主張當時核准商業登記，花蓮縣政府商業局有將副本抄送都市計畫科，都市計畫科理應知悉此事。姑不論原告有同時注意都市計畫與商業登記各該法規範賦予之注意義務，時間順序上而言，是核准後才把副本給都市計畫科，也就是說，都市計畫科知悉核准是在核准後之事情，當無法在核准前處理原告之土地是否符合都市計畫之事項，況此部分並未經原告所申請，商業計畫科亦無從予以審酌。另原告之主張尚包含申請人只要申請商業登記，則必須所有相關機關橫向連結而於知悉主動調查之意思。然機關間若未經相關人或當事人告知申請，於通過申請公告前，當無法知悉有申請商業登記之事實，況且該商業登記係審查商業登記之相關事項，縱使當事人有違反都市計畫法之情事，商業登記之申請如符合商業登記法之規範，仍須予以准許，且商業登記法亦無給予被告如不符合都市計畫法之規範而需予以禁止商業登記之要求，原告就此主張當無理由。

５、另原告主張本件應處罰房東，而非處罰身為承租人之原告。但查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將所有人與使用人均列為得以處罰之對像，就此，被告是否裁處系爭建物所有人，為被告與所有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不影響本件原處分之內容與效力，原告當不得就此主張免責，故其此部分主張當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引用法規雖有違誤，但經訴願決定認該部分結論一致，並更正原處分之引用法規維持原處分。原告以上開主張，認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有違法，請求均予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予敘明。

八、本件第一審之訴訟費用為4,000元，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6條、第195條第1項後段、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審判長  法　官 黃翊哲

　　　　　　　　　　　　　　　        法  官 劉家昆

　　　　　　　　　　　　　　　        法  官 唐一强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達泓　                                  





